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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主要交易 

 
解除有關出售於 PORTS ASIA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  

的權益之框架協議  
 
 

茲提述寶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及二零一五

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之通函（「主要

交易通函」），內容有關出售於Ports Asia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之權益。除本

公告另有界定或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告所用詞彙及用詞具有主要交易通函所賦予其

各自的涵義。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交易時段後），Ports BVI （本公司之全資擁有

附屬公司）與東方富海簽訂有關解除框架協議的協議（「解除協議」）。 
 
於本公告日期，Ports BVI及東方富海已完成Ports HK的6%股權的買賣。此外，東方富

海已完成對Ports HK及其中國附屬公司的盡職調查並確認盡職調查結果與Ports BVI披
露的資訊沒有重大差異。 
 
鑒於近期投資環境的變化，Ports BVI和東方富海已同意解除框架協議。根據解除協議

的條款： 
 
(a) 東方富海將於簽訂解除協議後的三個工作日內把有關出售Ports HK的6%股權的

股份轉讓予Ports BVI； 
 
(b) Ports BVI將於股份轉讓完成後的七個工作日內把總現金代價人民幣1.8億元退回

予東方富海；及 
 
(c) 雙方同意絕對解除及免除對方日後基於或涉及框架協議的所有索償及要求、責

任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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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正審視其他策略性選擇，藉以盡量提高股東價值。本公司將根據適用法律及上

市規則之規定就此事宜作出進一步公告，以知會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重大事態發展。同

時，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寶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陳啟泰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啟泰先生 林濤先生  

Pierre Bourque先生  鄭萬河先生 

何坤先生 Antonio Gregorio先生 

 

   


